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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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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的重要途径。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本刊将继 2012 年开展“反就业性别歧视系列讨
论”后，再次推出同题讨论，关注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性别歧视现状与问题，观察反就业性别

歧视的国际趋势，提出推动就业性别平等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表现在认知、情感、行为和制度不同层面。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

等应该通过机会平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三个方面的共同推进来实现。政府、用人单位、个人

和社会需要联手合作，共同营造一个性别平等的就业环境。 
  歧视并非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具有复杂的结构。它既是一种社会认知，也是一种情感

体验，还是一种行动倾向，甚至是一种政策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中，当甄选、评价、晋升和薪酬

分配等决策是基于个体的生理或社会性别因素，而非基于工作能力或工作绩效特征而做出时，性

别歧视就产生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表现在认知、情感、行为和制度不同层面。当雇佣关

系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的一方对另一方具有认知歧视或情感歧视时，这些歧视就很容

易反映在行为和实际决策层面，形成事实上的歧视。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表征是什么？有

哪些原因造成了对女性的歧视？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个人又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消除歧

视？本文试图从上述几个方面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问题进行分析。 
  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状 
  《中国职场性别歧视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平均每四个女性被调查者中就有一人因性别而被

用人单位拒绝录用的情况，其中女性的成绩明显优于男性而被拒绝录用的现象在合资、外资企业

和行政机关尤为严重；平均每五个被调查者中就有一人表示其所在单位不愿录用处于育龄尚未生

育的女性，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内的性别歧视问题依然突出。而且男女在职场待遇和职

务晋升方面的差别依然明显，有 15%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其所在单位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
象，有 36%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所在单位存在着女性职工在高薪岗位或管理层明显偏少的现象。
2011年一项研究针对部分就业网站的内容分析也显示，招聘信息中仍然存在“男性优先”、“只限
男性”或“限定男女比例”等明显的性别歧视规定。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

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另一方面，由于隐形歧视很难通过调查准确反映出来，因此实际状况可能会

比现有数据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 
  用人单位对女性的歧视主要发生在女性的求职阶段和就职阶段。其一，求职阶段的歧视包括

雇佣性别歧视和职业性别隔离。前者是指具有职位资格但由于社会性别特征而遭到拒绝，后者则

是岗位安排的决策歧视，即在同等条件下，被雇佣到低于自己资格水平的职位；另外，职业性别

隔离也属于求职阶段的歧视，表现为女性进入某一职业或行业的几率要小于男性。其二，就职阶

段的歧视，体现为薪酬性别歧视和晋升中的玻璃天花板。薪酬歧视就是同工不同酬，具体而言就

是女性和男性在工作一样、学历一样、经验一样的情况下，因为习俗或者用人单位的政策导致获

得的收入比男性少。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每一级教育水平上女性比男

性得到的报酬要少。而玻璃天花板不仅表现在一个职业内向高层晋升的障碍，也表现为在一个组

织内跨越职业向高层晋升的障碍。 
  除了用人单位对女性的歧视外，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形成也有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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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性歧视体现为保障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就业权利的制度缺失或者不合理规定，如劳动法

规定女性比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早，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女性人力资本的收益期缩短，一定程度上

造成男性在就业、晋升和在职培训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再如，处于生育和养育孩子生命周期阶段

的女性确实会面临更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但是现行劳动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弹性，生育几乎完全

由个人和家庭，尤其是女性来承担，生育的社会意义没有充分地在政策层面上体现出来。 
  性别歧视观念的根源与认识误区 
  性别歧视从何而来？一般认为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差异是造成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生物学

原因，但是这种生物性上的差异被人为地泛化成为判断女性就业能力的标准，成为阻碍女性就业

的主要障碍。其次，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女性生育成本之间的矛盾也造成了性别歧视。从

用人单位的角度出发，相比较于男性，雇佣女性的成本（生育成本）更高，而人力资本的回报期

（退休年龄早）更短，因此用人单位对女性预期收益的判断也会更低。再次，传统性别文化的影

响仍然很大，社会公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评价偏见依然存在；第四，制度缺陷和政策缺失或执

法不严。尽管性别平等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立法宗旨明确，但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同时，

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强势地位造成的职场性别歧视严重化，以及隐性歧视难以监控等，都是造成劳

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重要原因。 
  女性的工作效率和人力资本收益比男性低等认知误区，往往导致雇主或用人单位不断地将性

别歧视合理化，就业领域中的男性优先原则成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但是，强调性别公平是否真

的会降低效率？公平和效率是否可以兼得？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在保障公平的同时也不降低效

率，而性别歧视本身就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保障女性与男性同等就业权利不仅可

以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也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在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相关研究中，学者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职位以及具有

不同人口特征（性别、年龄）的实证调查，总结出职业发展成功人士的六大类胜任特质，主要包

括成就特征、助人/服务特征、影响特征、管理特征、认知特征、个人特征。从中可以发现胜任能
力并非只集中在男性身上，不同的性别优势各有不同，如女性往往具有更好的服务意识、人际洞

察力和灵活性等，而男性一般具有更好的成就欲、自我控制和判断推理能力等。因此，尊重性别

差异，用人单位才能有更好的效率和组织绩效。需要进一步消除人们的认知误区，将就业与性别

之间的关系剥离，回归工作能力本身，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性别和谐，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消除性别歧视的应对与反思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并会给个人、家庭、企业和

社会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如何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平等应该通过机会平等、过程

平等和结果平等三个方面的共同推进来实现。劳动力就业市场应该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起点、

同等的机会，减少职场成长中对女性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才能最终实现结果的平等。 
  政府、用人单位、个人和社会需要联手合作，共同营造一个性别平等的就业环境。就政府而

言，需要进一步实现生育和抚育孩子成本的社会化；完善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建立严格的劳动

力市场监管机制和投诉机制，严厉制裁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内部的性别歧视行为；引导建立更具弹

性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女性就业；加强政府对特殊家庭的补贴和支持，尤其是女性的支持。就用

人单位而言，应该实施家庭－工作平衡计划，鼓励实施多元化的组织文化，完善组织内部的劳动

制度，消除女性职业发展的障碍。就个人而言，要加强个人能力的提升，建立良性循环，强化男

性的责任，进一步支持女性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平衡。从社会而言，应该加强社会性别平等文化的

培育与传播，促进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强化对劳动力市场和用人单位的社会监督，对遭受性别

歧视的女性提供法律援助。 


